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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 则
第一条 为落实学院规划执行和实施效率，进一步增强学院各部门、系部执行力，改进工作作风，推进学院事业高质量、高标准、高效率发展。现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专项工作实施办法。
第二条 学院规划执行督查工作以学院“十四五”发展事业发展规划为指南，注重发挥规划在学院各项工作的统领作用，落实学院发展规划的各项任务，保障各项发展目标的实现。
第三条 督查工作基本原则
（一）突出重点：紧紧围绕学院规划执行相关工作开展督查督办，既兼顾全局，又突出重点。
（二）落实职责：各部门、系部对职责范围内的督查督办事项负全责，同时根据工作需要，协同完成与本部门、系部相关的督查督办事项。
（三）严格时限：督查督办事项必须按规定期限完成，对情况复杂、难度较大以及不可抗力的客观原因导致不能按时办结的督办事项，要及时报告工作进展，并说明原因。
（四）务求落实：督查督办事项需做到不推诿、不扯皮，事事有着落，件件有结果。
二、工作体系和职责
第四条 学院党委书记、院长直接领导规划执行工作；分管院领导负责此项工作的开展，形成全方位、全过程、立体化的督查督办工作体系。
第五条 学院办公室是具体工作机构，组织实施规划执行督查督办工作。
第六条 学院办公室负责对督查督办承办单位的工作效能进行评估，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。
第七条 学院各部门、系部的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，负责本部门、系部内规划工作的落实。各部门、系部应设兼职人员负责本项工作。
三、工作内容和程序
第八条 督察督办工作内容
（一）学院各类规划制定与执行情况。
（二）学院各类规划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。
（三）其他需要督查督办的事项。
第九条 督查督办工作程序
[bookmark: _Hlk69832390]（一）立项交办。由学院办公室对纳入督查督办工作内容的事项，进行任务分解立项，填写《徽商职业学院规划执行工作督查督办登记表》（附表1），拟定督查督办事项、办结时限、承办单位等，报请学院主管领导审定同意后，通知相关承办部门办理。
[bookmark: _Hlk69832448]（二）督办通知。学院办公室向承办单位发送督查督办通知，根据实际情况通知可分为书面形式《徽商职业学院规划执行工作督查督办通知单》（附表2）、电话、微信、邮箱通知或口头交办。
（三）及时办理。承办单位收到督查通知后，按照“交必办、办必果、果必报”的要求，严格时间进度，提高办理质量。凡涉及2个及以上部门共同办理的督查事项，确定一个为主要牵头部门，协办部门积极配合，按时完成工作任务。
（四）过程督查。学院办公室与承办部门加强联系，对督查督办事项的进展采取定期督查、随机抽查、专项督查、联合督查等方式。
（五）办结归档。督查督办事项办结后，承办部门及时向学院办公室报告，填写并上交登记表；学院办公室建立工作台账，实施“办结销号”管理；并对办结的督查督办事项有关公文、报告等进行归档，以便备查。
四、工作要求及结果运用
第十条 学院办公室依照督查督办办法履行工作职责，对承办单位主要起到提醒、催促和监督作用。
第十一条 需要保密的督查督办事项，要严格遵守相关保密规定。
第十二条 建立督查督办工作通报考核制度，学院办公室不定期汇总编制督查督办情况，及时向学院领导汇报；并将督查督办结果上交学院，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五、附 则
第十三条 本实施办法自2023年2月1日起执行。
第十四条 本实施办法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